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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

事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以通讯方式召开，董事长王

震西先生主持了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名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新增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新增了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原预计金额 新增预计金额

采购产品或商品 江西南方稀土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０ １５００

关联董事王震西先生回避表决。

此项关联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核销坏账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

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９

］

５７

号）等相关规定，公司对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的长期挂账

的应收账款，进行了清理工作。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由于公司

２

个客户终止经营，其应收账款已确认无法收

回，公司将予以核销，具体核销应收账款明细如下：

公司名称 核销金额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４

，

６７３

，

９１８．６４

美元

天津泰狮乐电子有限公司

１

，

８５８

，

６３１．００

人民币元

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财务制度对上述坏账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核销后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产

生影响。 本次核销坏账事项，真实反映了企业财务状况，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的要求，符合公司的实际

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不涉及公司关联方，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审议通过了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科宁达工业有限公司增加经营范围的议案；

由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科宁达工业有限公司由中外合作企业变为内资企业，因此其经营范围需增加

一条：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除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外）。

即原经营范围：

高性能永磁材料及其应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及原辅材料的批发（但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

理的商品和技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研究和开发新型磁性材料及其应用产品以及对售后产品的维修

服务。

现经营范围：

高性能永磁材料及其应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及原辅材料的批发（但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

理的商品和技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研究和开发新型磁性材料及其应用产品以及对售后产品的维修

服务。 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除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外）。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

、审议通过了公司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决定

同意“宁波信息产业用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技术改造项目”的实施单位———宁波科宁达工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科宁达”）以暂时闲置的

５

，

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公司本次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本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没有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０％

，补充流动资金时间没有

超过

６

个月，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证券投资，不存在损害中科三环或中科三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

形。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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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全体监

事发出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在北京召开，监事会主席

张子云先生主持了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名，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监事会根据有关要求，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

告所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新增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新增了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原预计金额 新增预计金额

采购产品或商品 江西南方稀土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０ １５００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核销坏账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

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９

］

５７

号）等相关规定，公司对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的长期挂账

的应收账款，进行了清理工作。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由于公司

２

个客户终止经营，其应收账款已确认无法收

回，公司将予以核销，具体核销应收账款明细如下：

公司名称 核销金额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４

，

６７３

，

９１８．６４

美元

天津泰狮乐电子有限公司

１

，

８５８

，

６３１．００

人民币元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对坏账的计提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财务制度的规定，本次拟核销的坏帐已全额

计提坏账准备，核销后不会对公司当期利润产生影响；本次核销坏账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坏账核销。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审议通过了公司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本次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金额

５

，

０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内容及程

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支出。公司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是基于募集资金项目的建设计划作出的，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

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公司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

补充流动资金，没有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０％

。 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

事项。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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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王

震西先生对该议案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

此项关联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新增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原预计金额 新增预计金额

采购产品或商品 江西南方稀土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０ １５００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 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西南方稀土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稀土”）的法人代表为张迎建，注册资本为

５０００

万

元，公司的注册地为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水东镇七里村甲

６

号。 公司主营业务为稀土系列产品、稀土系列应

用产品和工业自动化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生产、销售及相关的进出口业务。 截

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南方稀土的总资产为

２６１５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５９５４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６３０２２

万元，实现

净利润为

１７０２

万元。

公司董事长王震西先生在南方稀土担任董事，因此该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方。

２

、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关联方经营情况良好，具备向上市公司交付相应产品的能力。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的关联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进行制定。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交易属于日常的交易行为，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是必要的，为推动本公司

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此类交易将持续进行下去。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交易价格公允，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 上述

关联交易不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本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上述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詹文山先生、王瑞华先生和权绍宁先生事前审阅了本次关联交易的有关材料，同意

本次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如下意见：

本次新增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日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是根据市场化原则进行的，关联交易的价

格公允，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表决，表决程序合法。

六、其他相关说明

备查文件目录：

１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２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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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坏账核销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次核销坏账概述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坏账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

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９

］

５７

号）等相关规定，公司对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的长期挂账

的应收账款，进行了清理工作。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由于公司

２

个客户终止经营，其应收账款已确认无法收

回，公司将予以核销，具体核销应收账款明细如下：

公司名称 核销金额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４

，

６７３

，

９１８．６４

美元

天津泰狮乐电子有限公司

１

，

８５８

，

６３１．００

人民币元

二、本次核销坏账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财务制度对上述坏账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核销后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产

生影响。 本次核销坏账事项，真实反映了企业财务状况，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的要求，符合公司的实际

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不涉及公司关联方，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三、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核销坏账是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财务制度进行的，公司已对上述坏账全额计

提了坏账准备，核销后不会对公司当期利润产生影响；本次拟核销的坏账，不涉及公司关联方；公司本次拟

核销的坏账，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批准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监事会的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对坏账的计提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财务制度的规定，本次拟核销的坏帐已全额

计提坏账准备，核销后不会对公司当期利润产生影响；本次核销坏账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坏账核销。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０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８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５６

号”《关于核准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５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每股

２４．００

元，募集资金总

额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１

，

６７４．５０

万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５８

，

３２５．５０

万元。 上述募集

资金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到账，并经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京都天华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３６

号”《验资报告》。

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对募集资金制定了专户存储制度，并

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以及《发行情况报

告暨上市公告书》，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稀土永磁材料产能扩建工程，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利用募集资金量

１

北京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用高性能稀土永磁材

料技改扩产项目

２５

，

０７９．００ ２３

，

３２５．５０

２

天津风力发电、节能家电用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

技术改造项目

２２

，

７４９．００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３

宁波信息产业用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技术改造

项目

２０

，

０１３．００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６７

，

８４１．００ ５８

，

３２５．５０

二、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基本情况

１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最大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同意“宁波信息产业用高性能

稀土永磁材料技术改造项目”的实施单位———宁波科宁达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宁达”）以暂时闲置的

５

，

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通过此次

补充流动资金，按照目前现行

６

个月期限银行存贷款利率计算，预计可节约财务费用约

１３１．２５

万元。

公司及科宁达承诺：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到期前，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会影响到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的正常进行，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证券投资。若募

集资金项目因发展需要，实际实施进度超出目前所预计，科宁达将随时利用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及时归还，

以确保项目进度。

由于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未超过本次募集资金金额的

１０％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２５

号）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等相关规定，本次议案只需董事会审批即可。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３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公司本次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内容及

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没有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本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没有超过募集资金净

额的

５０％

，补充流动资金时间没有超过

６

个月，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情况。 因此同意公

司本次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４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金额

５

，

０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

关规定。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支出。公司以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是基于募集资金项目的建设计划作出的， 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公司用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没有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０％

。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５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施卫东、陶云云核查后认为：中科三环以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已经中科三环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六个月

及金额不超过募集资金金额的

５０％

，没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兹同意中科三环以暂时闲置的

５

，

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

三、备查文件

１

、中科三环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２

、中科三环独立董事意见；

３

、中科三环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４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专项意见。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０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９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关联方及公司正在履行的

承诺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北京证监局《关于对北京辖区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的通知》（京证公司发〔

２０１２

〕

１８２

号）的要求，公司对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正在履行的承诺情况进行了梳理。

目前，公司不存在正在履行的承诺事项；北京三环新材料高技术公司（中科三环的控股股东，以下简称“三环

公司”）、中科实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三环公司的控股股东，以下简称“中科集团”）、中国科学院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中科集团的控股股东，以下简称“国科控股”）存在就中科三环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作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上述承诺正在履行中，并且将持续有效，直至不再对中科三环有重大影响为止。

具体承诺事项现公告如下：

一、三环公司承诺

三环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出具《承诺书》，就避免与中科三环构成业务竞争出具的声明和承诺如下：

（

１

）自本承诺书出具日始，三环公司及其除中科三环以外的其他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其他控股子公

司”）保证不生产同中科三环（包括下属控股企业，下同）相同的产品并且不同中科三环的生产经营进行任何

形式的竞争，并将不增加其对中科三环生产、经营相同或类似业务的投资或投入，以避免对中科三环的生产

经营构成新的、可能的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三环公司并保证将努力促使三环公司的其他参股子公司不

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中科三环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

（

２

）三环公司不利用其对中科三环的控股或控制关系进行损害中科三环及中科三环除三环公司以外的

其他股东利益的经营活动，并将充分尊重和保证中科三环的独立经营、自主决策。

（

３

）三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将不兼任中科三环之高级管理人员。

（

４

） 无论是由三环公司或其他控股子公司本身研究开发的、或从国外引进、与他人合作而开发的与中

科三环生产、经营有关的新技术、新产品，中科三环有优先受让、生产的权利。

（

５

）三环公司或其他控股子公司如拟出售其与中科三环生产、经营相关的任何其他资产、业务或权益，

中科三环均有优先购买的权利；三环公司保证在出售或转让有关资产或业务时给予中科三环的条件不逊于

三环公司向任何独立第三人提供的条件。

（

６

）如果发生本承诺书第（

４

）、（

５

）项的情况，三环公司承诺会尽快将有关新技术、新产品或欲出售或转

让的资产或业务的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中科三环，并尽快提供中科三环合理要求的资料。 中科三环可在接

到三环公司的通知后三十天内决定是否行使有关优先生产或购买权。

（

７

）三环公司确认并向中科三环声明，三环公司在签署本承诺书时是代表其本身和其他控股子公司签

署的。

（

８

）三环公司确认本承诺书旨在保障中科三环全体股东之权益而作出。

（

９

）三环公司确认本承诺书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 任何一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

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

１０

）本承诺书自盖章之日起生效，且将持续有效，直至三环公司不再对中科三环有重大影响为止。如果

三环公司违反本承诺书的条款并导致中科三环利益受损，三环公司同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中科集团承诺

中科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出具《承诺书》，就避免与中科三环构成业务竞争出具的声明和承诺如下：

（

１

）自本承诺书出具日始，中科集团及其除三环公司以外的其他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其他控股子公

司”）保证不生产同中科三环（包括下属控股企业，下同）相同的产品并且不同中科三环的生产经营进行任何

形式的竞争，并将不增加其对中科三环生产、经营相同或类似业务的投资或投入，以避免对中科三环的生产

经营构成新的、可能的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中科集团并保证将努力促使中科集团的参股子公司不直接

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中科三环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

（

２

） 中科集团不利用其对中科三环的控制关系进行损害中科三环及中科三环所有股东利益的经营活

动，并将充分尊重和保证中科三环的独立经营、自主决策。

（

３

）中科集团高级管理人员将不兼任中科三环之高级管理人员。

（

４

） 无论是由中科集团或其他控股子公司本身研究开发的、或从国外引进、与他人合作而开发的与中

科三环生产、经营有关的新技术、新产品，中科三环有优先受让、生产的权利。

（

５

）中科集团或其他控股子公司如拟出售其与中科三环生产、经营相关的任何其他资产、业务或权益，

中科三环均有优先购买的权利；中科集团保证在出售或转让有关资产或业务时给予中科三环的条件不逊于

中科集团向任何独立第三人提供的条件。

（

６

）如果发生本承诺书第（

４

）、（

５

）项的情况，中科集团承诺会尽快将有关新技术、新产品或欲出售或转

让的资产或业务的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中科三环，并尽快提供中科三环合理要求的资料。 中科三环可在接

到中科集团的通知后三十天内决定是否行使有关优先生产或购买权。

（

７

）中科集团确认并向中科三环声明，中科集团在签署本承诺书时是代表其本身和其他控股子公司签

署的。

（

８

）中科集团确认本承诺书旨在保障中科三环全体股东之权益而作出。

（

９

）中科集团确认本承诺书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 任何一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

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

１０

）本承诺书自盖章之日起生效，且将持续有效，直至中科集团不再对中科三环有重大影响为止。如果

中科集团违反本承诺书的条款并导致中科三环利益受损，中科集团同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国科控股承诺

国科控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出具《承诺书》，就避免与中科三环构成业务竞争出具的声明和承诺如下：

（

１

）国科控股确认迄今为止国科控股未与中科三环的生产经营有任何形式的竞争，并承诺自本承诺出

具日始，国科控股及其除中科集团以外的控制的其他企业（以下简称“其他控制企业”）保证不生产同中科三

环（包括下属控股企业，下同）相同的产品并且不同中科三环的生产经营进行任何形式的竞争，并将不增加

其对中科三环生产、经营相同或类似业务的投资或投入，以避免对中科三环的生产经营构成新的、可能的直

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国科控股保证将努力促使国科控股的参股子公司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

中科三环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

（

２

） 国科控股不利用其对中科三环的控制关系进行损害中科三环及中科三环所有股东利益的经营活

动，并将充分尊重和保证中科三环的独立经营、自主决策。

（

３

）国科控股高级管理人员将不兼任中科三环之高级管理人员。

（

４

）国科控股确认并向中科三环声明，国科控股在签署本承诺书时是代表其本身签署的。

（

５

）国科控股确认本承诺书旨在保障中科三环全体股东之权益而作出。

（

６

）国科控股确认本承诺书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 任何一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

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

７

）本承诺书自盖章之日起生效，且将持续有效，直至国科控股不再对中科三环有重大影响为止。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一、关于对公司新增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我们事前审阅了本次新增关联交易的有关材料，同意上

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新增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日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是根据市场化原则进行的，关联交易的价

格公允，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表决，表决程序合法。

二、关于公司核销坏账的独立意见

公司拟对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的、确认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予以核销，具体核销

应收账款明细如下：

公司名称 核销金额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４

，

６７３

，

９１８．６４

美元

天津泰狮乐电子有限公司

１

，

８５８

，

６３１．００

人民币元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核销坏账是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财务制度进行的，公司已对上述坏账全额计

提了坏账准备，核销后不会对公司当期利润产生影响；本次拟核销的坏账，不涉及公司关联方；公司本次拟

核销的坏账，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批准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关于公司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文件的规定要求，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

对公司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本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没有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０％

，补充流动资金时间没有超过

６

个月，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情况。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补

充流动资金。

独立董事：

詹文山

王瑞华

权绍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８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的通知时间及方式：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以电话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２

、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本次会议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现场召开。

３

、会议出席情况：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

４

、会议的主持人及列席人员：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大壮主持。

５

、会议召开的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二

○

一二年第三季度报告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载的季度报

告摘要及全文。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表决结果：通过

２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为了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我们一致选举王大壮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期满。

（简历附后）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表决结果：通过

３

、关于选举新一届董事会下设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审计委员会：钟田丽（主任委员）

王大壮、王毅、李国运、齐法滋

提名委员会：齐法滋（主任委员）

王大壮、李忠臣、钟田丽、李国运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李国运（主任委员）

王毅、杨志国、钟田丽、齐法滋

战略委员会：王大壮（主任委员）

孙泽胜、王毅、李国运、周振江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表决结果：通过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附件：

王大壮：男，

１９６２

年

８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沈阳工业橡胶制品厂副厂长、厂长，沈阳

胶管总厂厂长兼党委书记， 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经济运行部长、 常务副总经理、 总经理兼党委书记，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同时兼任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该候选人持有本公

司股票

１４

，

５６７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处罚。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大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范国燕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

）

总资产（元）

７

，

３３９

，

５０５

，

０５２．５２ ６

，

８３６

，

６９７

，

１８１．１６ ７．３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元）

３

，

０９１

，

７９８

，

９２８．９９ ３

，

２２２

，

００８

，

２４０．２３ －４．０４％

股本（股）

６６０

，

９２８

，

５２８．００ ６６０

，

９２８

，

５２８．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

股）

４．６７８ ４．８７５ －４．０４％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总收入（元）

２

，

４８６

，

６３３

，

４５４．８６ ５．６９％ ７

，

５２２

，

０７４

，

８０３．１８ －３．５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４４

，

００４

，

３９６．６８ －２８２．６８％ －１３５

，

０９９

，

３１１．２４ －１７９．０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 －－ －１７７

，

６８４

，

５９８．９７ －１

，

５８２．１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

股）

－－ －－ －０．２６９ －１

，

５８１．２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６７ －２８６．１１％ －０．２０４ －１７８．７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６７ －２８６．１１％ －０．２０４ －１７８．７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４１％ －２．１７％ －４．２８％ －９．７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１７％ －２．６７％ －５．９９％ －１０．６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元）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６

，

２９８

，

１５０．２２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

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５

，

３８６

，

００８．５４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

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

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５６２

，

３５９．８４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

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

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

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

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１２

，

０５０

，

３８９．８１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１７３

，

４７５．７６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５４

，

１２３

，

４３２．６５ －－

公司对“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以及根据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说明

项目 涉及金额（元） 说明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７２

，

０５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自有资金

８

，

８００

，

４９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８００

，

４９５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分红

－

银保分红

７

，

０７５

，

９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０７５

，

９５０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５

，

１３５

，

９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１３５

，

９６２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４９９

，

９３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４９９

，

９３３

郝婧

４

，

０１２

，

２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０１２

，

２６２

樊立哲

１

，

９０１

，

３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９０１

，

３６６

汪剑绯

１

，

７１８

，

８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１８

，

８４０

挪威中央银行

１

，

６８５

，

９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８５

，

９７０

徐志良

１

，

６４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４０

，

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

，

４２３

，

７６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４２３

，

７６１

股东情况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具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货币资金较期初增加

４５．５８％

，主要是月末集中回款所致。

应收票据较期初增加

３８．２５％

，主要是销售回款中应收票据比例增加所致。

预付账款较期初增加

５６．０２％

，主要是预付进口油款增加所致。

存货较期初增加

４９．４９％

，主要是增加安全库存及新上装置使库存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较期初增加

４４．４７％

，主要是技改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较期初增加

３８．２９％

，主要是项目贷款到期偿还转成短期借款补充流动资金不足所致。

应付票据较期初增加

１００％

，主要是为中石油东北销售分公司办理承兑汇票所致。

预收账款较期初增加

３３３．６０％

，主要是由于销量增加预收款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减少

６３．６４％

，主要是一年内到期借款陆续到期偿还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

６１．９７％

，主要是优化产品结构使应税产品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０．９４％

，主要是本金增加及利率上调使财务费用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００％

，主要是今年公司亏损，没有计提所得税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减少

６６．２３％

，主要是今年亏损，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减少。 另外公司优化

产品结构使应税产品减少进而使应交税费减少所致。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００％

，主要是去年收到原子公司关西涂料到期清算后按持股

比例分回的款项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７９．０２％

，主要是工程接近尾声，

支付款减少所致。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６６．７７％

，主要是银行贷款陆续到期，为补充流动资金进行倒贷所

致。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５３．８８％

，主要是银行贷款陆续到期，为补充流动资金进行倒贷

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０．９３％

，主要是利率上调使利息支出增加。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

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诺

发行时所作承诺 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认购的非公开发行股票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２００８

年

０８

月

０８

日

３６

个月

承诺履行完毕，但

尚未办理解禁手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

承诺

１

、沈阳化工厂

２

、沈阳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和沈阳

石蜡化工有限公司

１

、公司前身为沈阳化工厂，其在公司上市之初投

入到公司的

１２３

处房产在进行资产评估后由于历

史原因一直未过户到公司名下。 在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办理过程中，沈阳化工厂为此声明并承诺

如下：上述房屋产权的实际拥有人为沈阳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沈阳化工厂不对上述

１２３

处房产提

出任何产权要求，并承诺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将

上述房产办理过户给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

、公司在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过程中与沈阳

石蜡化工有限公司共同承诺在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

办理完沈阳石蜡化工总厂转入沈阳石蜡化工有

限公司的房屋产权证明。

２００７

年

０４

月

２５

日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办

理完毕

尚未履行完毕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

下一步计划

１

、沈阳化工厂为公司前身，目前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近年来，随着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步伐的不断深入，公司所

在的铁西区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步由昔日的工业区向商业和居住区转型，辖区内已有诸多厂矿实施异地搬迁，公司也在沈

阳市政府实施整体搬迁规划范围内。 公司一旦实施搬迁，迁入新址后，各类资产权属证明必将重新办理，而且办理变更所

需的各项税费较大。 产权变更的重复办理将加重公司的成本负担。 鉴于此，公司暂未对上述房产权属进行变更。

２

、沈阳

石蜡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蜡化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蜡化公司在

１９９９

年投产时，将

１９８７

年以来停建的沈阳石蜡

化工总厂（以下简称“蜡化总厂”）进行了资产重组。 由于当时蜡化总厂处在建设期，受资金短缺影响，外欠项目工程款较

大，未能如期办理竣工手续，致使房产证未能及时办理。 目前，项目工程欠款已经归还，不会对蜡化公司办理产权手续形成

实质障碍。 因此，由蜡化总厂转入蜡化公司的房屋只属于价值转移，需补办房产证手续。 公司现已责成相关部门和人员收

集整理有关房屋图纸等基础资料，并积极与房产证办理部门进行联系和沟通，力争早日办理完毕。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

关联交易问题作出承诺

□

是

√

否

□

不适用

承诺的解决期限

解决方式

承诺的履行情况

（四）对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

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０５

日 公司证券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长江证券及中天

证券研究员

公司

ＣＰＰ

装置的运

行情况

５

、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震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苏迎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张玉旺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

）

总资产（元）

５

，

４６１

，

００５

，

８５７．６４ ４

，

９６９

，

１２７

，

９６３．９０ ９．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元）

３

，

２０８

，

５２９

，

７１３．９４ ２

，

１６３

，

４６３

，

６７６．５２ ４８．３１％

股本（股）

５３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

股）

６．０２ ４．２６ ４１．３１％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总收入（元）

１

，

０９９

，

１１３

，

３５２．９２ －４８．０２％ ３

，

９４４

，

５４９

，

０９５．９３ １．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１０７

，

４１２

，

０１７．１０ －６３．１３％ ５６８

，

３３１

，

０３７．４２ ２７．２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 －－ １

，

４２５

，

４９２

，

８２６．９４ １

，

４８０．５６％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

股）

－－ －－ ２．６８ １

，

３８８．８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 －６５．１６％ １．１ ２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 －６５．１６％ １．１ ２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３．２９％ －１３．９４％ ２１％ －６．２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３．０８％ －１４．０８％ ２１．２６％ －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元）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６０２

，

２１７．５９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

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１

，

５３９

，

２０１．６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

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７１８

，

７３６．２１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

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

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

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

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

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７

，

６４７

，

９９９．２７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所得税影响额

２

，

２９４

，

５９４．６０

合计

－７

，

０８２

，

４３８．４１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９８

，

４９８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

件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北京三环新材料高技术公司

１２３

，

４２６

，

６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３

，

４２６

，

６３６

ＴＲＩＤＵ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 ２４

，

０５２

，

８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４

，

０５２

，

８２６

ＴＡＩＧＥＮＥ ＭＥＴ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Ｌ．Ｃ ２１

，

３７１

，

０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

，

３７１

，

００５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

３７５

，

３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

，

３７５

，

３６４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８１２

，

７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８１２

，

７９９

宁波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６

，

０７５

，

２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０７５

，

２８０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８６９

，

０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８６９

，

０２１

中国民生银行

－

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４５４

，

６５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４５４

，

６５８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浦江之星

８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二期

２

，

８７１

，

４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８７１

，

４０１

中国工商银行

－

中银持续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６４９

，

９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６４９

，

９０１

股东情况的说明

公司前五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更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有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更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形。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期初增长

４８．３１％

，主要系公司非公开发行和经营累积所致；

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４８０．５６％

，主要系销售收入增加、受限资金收回增加、

购买商品支出减少等因素所致。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诺

发行时所作承诺

北京三环新材

料高技术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作出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６

日

持续有效，直至

不再对中科三环

有重大影响为

止。

正常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问

题作出承诺

□

是

□

否

√

不适用

承诺的解决期限

解决方式

承诺的履行情况

（四）对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

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２４

日 证券部 实地调研 机构 广发基金等

公司生产经营情

况

５

、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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